
臺東縣社會救助申請暨切結書 

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
（黑框內資料請申請人詳實填寫） 

申 請 人 
姓 名 

 
連 絡 電 話 

 
手 機 號 碼 

 

戶 籍 地 址  

通 訊 地 址  

家屬(配偶及一親等直系血親) 
社會救助法第 9條規定，申請人及其家戶成員有提供詳實資料之義務，倘相關查調人員認有必要釐清事實，申請人應負提供其他戶籍資料之補正義務。 

總清案件毋須填寫本表(戶內應計人口有異動者，如結婚、出生、死亡等，仍須填寫本表) 

稱 謂 姓 名 存 歿 稱 謂 姓 名 存 歿 稱 謂 姓 名 存 歿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 

本人確實育有    子    女(其中已出嫁女兒    名，入贅兒子    名)。 

本人確實無生(養)育任何子女。 

為利辦理   年度          補助申請案審核，本人同意提供新式戶口名簿(全戶且不得省略記 

 事)委託臺東縣政府向相關權責單位查調所需資料。 

本人確實居住本縣，未有出境或籍在人不在之情形。 

本人同意申請期間依規暫停發給勞工保險局所有津貼(國民年金相關津貼、老農津貼等)，俟臺 

 東縣政府審核通過後一併補發。 

本人同意臺東縣政府辦理各項生活扶助費追繳之款項，以臺東縣政府所登錄之撥款帳戶為準： 

 撥款郵政存簿儲金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局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規定，同意將個人資料供外單位使用。 

依社會救助法第 15條規定，有工作能力之列冊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應接受轉介就業服務，

不願接受者不予扶助(年滿 65 歲以上者及身障中度以上者可免填): 

受 補 助 人 
姓 名 

學 歷 
是 否 同 意 
轉 介 就 業 

希 望 
工 作 項 目 

希 望 
工 作 地 點 

希 望 
工 作 時 間 

本人 
 □是 

□否，原因             

   

  □是 

□否，原因             

   

  □是 

□否，原因             

   

檢附文件(文件備齊日期：  年  月  日): 
戶口名簿(不得省略記事)  郵局儲金簿封面影本(舊案若未更換帳戶者免附)  外配居留證 
優惠存款資料影本  在監證明  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(戶內有年滿 15歲以上之在學學生須提供) 
失蹤證明(報案滿 6個月以上之警政機關證明文件，如失蹤多年應有最近 6個月之協尋紀錄) 
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以上各項狀況請確實勾選填寫，如有不實願負偽造文書及冒領公款等法律責任(本申請書內容如有塗改修正應核章
確認)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(簽章)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代理申請人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代理人申請應檢附臺東縣政府申辦社會福利委託／授權書 

10609 版 



臺東縣社會救助申覆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案號：                
（黑框內資料請申請人詳細填寫） 

申
請
代
表
人
基
本
資
料 

姓 名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申 覆 日 期    年  月  日 

身 份 證 

字 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聯絡電話        手 機 號 碼  

通訊地址  

※本人               同意申覆期間暫停發給臺東縣政府相關津貼，俟核定通過後一併補發。 

家
戶
申
覆
事
由 

相關證明 
□補稅證明□存款相關證明□車輛相關證明□不動產相關證明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覆事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村
里
辦
公
處
查
調
意
見 

原核定日期 

文 號 
 原核定結果 

不符 
中低收入戶 
低收入戶：第 1款 
低收入戶：第 2款 
低收入戶：第 3款 
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
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

□維持原核定結果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□低收入戶:□一款□二款□三款□中低收入戶 

□改列: □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

        □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

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村里幹事核章：              業務主管核章： 

村里長核章：  



臺東縣政府申辦社會福利委託(授權)書 

本人因故無法親自辦理 

低收入戶 

中低收入戶 

中低老人生活津貼 

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

申 請 手 續 ， 特 委 託 

 

          (與本人關係為          ，檢附受委託人之身分證

正反面影本)持相關表件代為辦理，請惠予受理。 

  此致 

    臺東縣        公所並請轉送臺東縣政府。 

                 委託人：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身 分 證 正 面 影 本 黏 貼 處 

身 分 證 反 面 影 本 黏 貼 處 



遺產分割協議書 

立協議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人係被繼承人     之合法

繼承人，因被繼承人於   年  月  日死亡，為日後管理遺產便利起見，經立協議書人一致同

意，按下列方式分割遺產，俾據以辦理繼承登記。 

土地標示：（填明地段、地號、權利範圍、及各繼承人因繼承所取得之權利範圍） 

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

被繼承人 

權利範圍 

面積 

(平方公尺) 

繼承人 

繼承人 

權利範圍 

        

        

建物標示：  

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建號 

被繼承人 

權利範圍 

面積 

(平方公尺) 

繼承人 

繼承人 

權利範圍 

        

        

現金： 

新臺幣       元整，權利範圍：全部，由          各繼承  分之   

 

立協議書人（全體繼承人）： 

立協議書人：              蓋章               立協議書人：             蓋章 

立協議書人：              蓋章               立協議書人：             蓋章 
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

 



社會救助專戶申請書-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
(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44 條之 2 規定辦理) 

 
 

本人            領取臺東縣___________________補助款，因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原因，恐影響前述補助款項之用途，欲申請社會救助

法第 44 條之 2 之社會救助專戶，特立此切結書證明。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_____

份、郵局存摺影本_____份、法院強制執行公文影本_____份、低收入戶證明書_____

份。 

 

 

 

此致 

 

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

                 切結人簽章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聯 絡 地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
社會救助專戶委託申請書-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
(依據社會救助法第 44 條之 2 規定辦理) 

 
本人            領取臺東縣___________________補助款，因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原因，致補助款項無法完整匯入，欲申請社會救助法

第 44 條之 2 之社會救助專戶，特立此切結書證明，並委託__________辦理，檢附

相關證明文件_____份。 

 

此致 

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

委託人(切結人)：             (簽名並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並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電話：        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
社會救助專戶申請書-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
(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7 條規定辦理) 

 
 

本人            領取臺東縣___________________補助款，因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原因，恐影響前述補助款項之用途，欲申請身心障礙

者權益保障法第 17 條規定之社會救助專戶，特立此切結書證明。檢附身分證正反

面影本_____份、郵局存摺影本_____份、法院強制執行公文影本_____份、身心障礙

者生活補助證明書_____份。 

 

 

此致 

 

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

                 切結人簽章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聯 絡 地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

社會救助專戶委託申請書-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
(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7 條規定辦理) 

 
本人            領取臺東縣___________________補助款，因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原因，恐影響前述補助款項之用途，欲申請身心障礙

者權益保障法第 17 條規定之社會救助專戶，特立此切結書證明，並委託______(關

係)__________(姓名)辦理，檢附 2 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_____份、郵局存摺影本_____

份、法院強制執行公文影本_____份、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證明書_____份。 

 

此致 

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

委託人(切結人)：             (簽名並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並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電話：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

臺東縣政府社會救助(生活扶助)申領者帳戶異動切結書 

106 年 9 月版 

本人          因(請勾選以下項目) 

  帳戶為警示帳戶（須提供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書面查詢結果） 

  帳戶遭凍結，法院強制執行公文因遺失無法依規提供（須提供存摺內頁影 

   本） 

  未成年無法開立帳戶 

無法提供本人帳戶領取所申領之(請勾選以下項目，可複選) 

  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

  中低老人生活津貼 

  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

本人同意臺東縣政府將前項補助款項匯入第三人郵局帳戶： 

戶名：          (與本人關係為          ) 

局號：       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 

爾後如有領取糾紛或繼承責任，概由本人負責，特此具結。 

  此致 

臺東縣政府 

匯入帳戶持有人：        （簽章）具結人：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